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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规划背景

2022 年 9 月 5 日 12时 52 分，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 16 千米，最大烈度 9 度；烈度 6 度及

以上面积 13011.65平方千米，受影响人口约 58 万人。“9·5”

泸定地震，是继“5·12”汶川特大地震、“4·20”芦山强烈地震、

“11·22”康定地震、“8·8”九寨沟地震，四川遭遇的又一次强烈

地震。

9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作出重

要指示：要求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群众，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发生次生灾害，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避险安置等工作。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

要求抓紧核实灾情，全力抢险救援和救治伤员，注意防范滑

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快抢修受损

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

灾害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交通运输部的坚强

领导下，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甘孜州交通运输部

门在州委州政府和省交通运输厅的指挥下迅速反应、紧急行

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投入抗震救灾，开展交通

抢通保通工作。

为巩固抢险救援阶段的抢通保通工作成果，科学谋划灾

区灾后交通运输发展，有序推进灾区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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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抗灾及保障能力，按照州委、州政府工作

部署，特开展甘孜藏族自治州“9·5”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交

通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本规划为甘孜州交通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

导性规划，相关县（市）人民政府需结合地震灾损实际情况，

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尽早落地落实。

（二）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主要包括地震烈度达Ⅵ度（6 度）及以上的甘

孜州境内区域。根据《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烈度图》，Ⅵ度

（6 度）及以上区域涉及泸定县、康定市、九龙县、丹巴县、

道孚县、雅江县、海螺沟管理局“六县（市）一局”。其中

泸定县、海螺沟管理局和康定市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是本次

规划的重点范围。

（三）规划期限

规划期为 2022-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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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建基础

（一）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甘孜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是新中国成立

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四

川盆地西部，是连接西北和西南的“咽喉”、民族大融合的

“走廊”、藏汉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茶马互市的中心，是康

巴文化的核心区。总面积 15.3 万平方千米，辖 18 个县 289

个乡镇。经过多年来的建设与发展，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迅

速，已建成涉藏地区生态经济强州。2021 年甘孜州地区生产

总值（GDP）达到 447.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分区域看，

东部地区生产总值 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南部区地区

生产总值 103 亿元，增长 8.2%；北部地区生产总值 139 亿元，

增长 6.4%。

泸定县：泸定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南部，东与天全、

荥经、汉源三县为邻，南与石棉接壤，西与康定、九龙毗邻，

东出 236.2 千米达省会成都，北行 49 千米抵州府康定，素有

“康巴东大门”之称。幅员面积 2165.35 平方千米，辖 8 镇

1 乡 90 个村民委员会、259 个村（居）民小组。2021 年全

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2.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6%；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796 元，同比增收 2123 元，增

长 9.8%。

康定市：康定市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是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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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州州府。康定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川藏咽喉、茶

马古道重镇、藏汉交汇中心。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政治、

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幅员面积 1.16万

平方公里，辖 2 个街道、8 个镇、7 个乡。2021 年康定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119.31 亿元，与上年同比增长 6.5%；全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048 元，增长 8.3%，

九龙县：九龙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州东南角，贡嘎

山西南。北连康定，东、南毗邻石棉、冕宁，西、南与木里

接壤，是甘孜州、雅安地区、凉山州及藏、汉、彝三个民族

聚居区的结合部。幅员面积 6770 平方公里，辖 17乡 1 镇。

2021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 30.19亿元，比上年

增长 6.3%；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184元，增长 8%。

丹巴县：丹巴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东与阿坝州

小金县接壤，南和东南与康定市交界，西与道孚县毗邻，北

和东北与阿坝州金川县相连。幅员面积 5649 平方公里，辖 3

个乡 9 个镇，是一个以藏、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县。

2021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235805 万元，比上年增

长 7.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61.5 元，增长 8.4%。

道孚县：道孚县位于甘孜州东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

缘的鲜水河断裂带，东与丹巴县，西同新龙县，南和康定市、

雅江县相连，北与炉霍县及阿坝州的金川县、壤塘县接壤相

邻。幅员面积 7053 平方公里，辖 5 片区 7 镇 12 乡 118 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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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 3 个社区。2021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14.61 亿

元，增长 6.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11 元，增长

9.5%。

雅江县：雅江县位于四川西部、甘孜南部，地处雅砻江

中游、青藏高原东南缘。东邻康定市，南界凉山州木里藏族

自治县，西南靠理塘县，北连道孚县、新龙县。雅江县辖区

面积 7558 平方千米，辖 6 个镇、10 个乡。2021 年全县地区

生产总值（GDP）达到 20.15 亿元，增长 15.7%；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0438元，增长 8.8%。

表 1 规划区经济社会基本情况（2021年）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行政区划 GDP
三次产业结构乡镇数

（个）

建制村数

（个）

绝对数

（亿元）

增长率

（%）

州内

排序

甘孜州 152629 111 289 2251 447.04 7.0 — 17.8:26.2:56.1

泸定县 2165 8.45 9 97 32.36 7.6 2 15.4:27.5:57.1

康定市 11486 12.76 17 214 119.31 6.5 1 5.1:41.3:53.6

九龙县 6766 5.44 16 63 30.19 6.3 3 14.6:50.5:34.9

丹巴县 4656 5.08 12 140 23.58 7.5 4 18.1:28.1:53.8

道孚县 7053 5.39 19 121 14.70 6.5 14 22.9:9.5:67.6

雅江县 7558 5.11 16 80 20.15 15.7 8 16.5:28.5:55.0

（二）震前交通概况

公路是灾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截至 2021 年底，全

州公路网总里程达到 3.3 万公里，居全省 21个市（州）之首，

其中，三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4483 公里，占比 13.9%，实现所

有乡镇通油路、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泸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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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市、九龙县、丹巴县、道孚县、雅江县 6 个Ⅵ度（6 度）

及以上的受灾区县公路通车总里程为 10012 公里，三级及以

上公路里程 1302 公里，占比 13%，略低于全州平均水平。

表 2 Ⅵ度及以上区县公路情况统计表（截至 2021年）

类别 合计 泸定县 康定市 九龙县 丹巴县 道孚县 雅江县

公路总里程

（公里）
10012.2 1109.0 2495.0 1084.3 1458.4 1584.5 2281.0

行政

等级

国道 1046.6 80.7 296.4 224.8 129.8 151.0 163.9

省道 805.6 130.2 281.3 29.2 31.3 208.5 125.1

县道 1037.1 74.5 260.0 256.7 52.3 164.2 229.5

乡道 2950.3 125.4 702.0 268.8 659.5 351.6 842.9

村道 4172.6 698.2 955.2 304.9 585.4 709.1 919.7

技术

等级

高速公路 45.5 27.7 17.8 0.0 0.0 0.0 0.0

一级公路 2.8 0.0 2.8 0.0 0.0 0.0 0.0

二级公路 191.5 72.1 109.0 0.0 0.0 6.3 4.2

三级公路 1062.6 95.9 349.7 149.0 67.8 240.5 159.7

四级公路 8371.3 906.6 1991.0 915.5 1390.6 1085.0 2082.5

等外公路 338.5 6.7 24.7 19.9 0.0 252.6 34.6

受灾区域在灾前基本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大动脉，普通

国省道为骨架，农村公路为毛细血管的公路网络。受地形地

质条件制约，区域干线公路廊道单一，东西方向雅安至康定

高速公路与 G318 线位于同一走廊，南北方向在建泸定至石

棉高速与 G662和 S217线并行于大渡河两岸；路网整体呈树

状结构，单进单出现象明显；区域水域均未通航，但具备特

殊时期作为应急水上通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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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Ⅵ度及以上区域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概况

序号
路线

编号
路线名称 途经县、乡（镇）

里程

（公里）

高速公路（2 条）

1 G4218 雅康高速
泸定县（泸桥镇、烹坝镇）、康定市（雅拉乡、

新都桥镇）
130

2 S73 泸石高速（在建） 泸定县（泸桥镇、冷碛镇、德威镇、得妥镇） 60

普通国道（3 条）

3 G318 上海－聂拉木
泸定县（冷碛镇、泸桥镇、烹坝镇）、康定市

（姑咱镇、雅拉乡、新都桥镇）
176

4 G248 兰州－马关
康定市（沙德镇、甲根坝镇、呷巴乡、新都桥

镇、塔公镇）
122

5 G549 石棉－得荣 九龙县（呷尔镇、湾坝镇） 61

普通省道（4 条）

6 S217 红星（若尔盖）-金
阳

泸定镇（得妥镇、德威镇、冷碛镇、泸桥镇、

烹坝镇）、康定市（姑咱镇、鱼通镇、麦崩乡）
107

7 S432 宝兴-河口大桥（康

定）
康定县（麦崩乡） 3

8 S433 泗坪（荥经）-冷碛

（泸定）
泸定县（冷碛镇） 33

9 S434 塔公（康定）-磨西

（泸定）

泸定县（得妥镇、摩西镇、燕子沟镇、雅拉乡、

塔公镇）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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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基础设施灾损情况

（一）灾损特征

“9·5”泸定地震是继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康定、九

寨沟强烈地震之后，四川遭遇的又一次强烈地震，交通基础

设施因灾受损严重。本次灾害呈现以下特征：

地震震级高，公路灾损重。本次地震最大烈度达到Ⅸ度

（9 度），Ⅶ度（7 度）区及以上面积达 4289 平方千米。公

路灾害以滑坡、崩塌为主，因大型地质灾害导致的路基损毁

工点 20 余处，长段路基整体掩埋、垮塌，大型崩塌群、滑

坡群高上百米，道路修复和地灾点处治难度极大。Ⅸ度（9

度）区范围内的 S217 线、S434 线、海螺沟景区道路、磨西

镇和得妥镇农村公路严重受损，路基整体垮塌，纵向开裂、

挡墙外倾等病害分布广，受损程度与汶川“5·12”地震严

重灾毁公路相当，恢复重建代价极大。

地质灾害多，安全风险大。地震灾区植被茂密、边坡高

陡，地形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由地震诱发的松动岩体隐蔽性

强，在余震和降雨作用下极易导致边坡崩塌、高位滑坡、飞

石等次生灾害，公路抢通安全风险大，保通工作压力大，群

众通行安全隐患大。

生态环境敏感，恢复重建难度大。公路沿线山体严重垮

塌，道路被淤埋，受损公路主要以挡墙垮塌、路基滑塌等功

能丧失性病害为主，灾害治理和生态修复难度大，同时灾区



9

位于生态敏感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保护和修复难度

大，任务艰巨。

（二）灾损原因

此次地震给交通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主要与地震等级、

地形地质条件有关。

一是震级大，烈度高。泸定地震震中最高烈度达到Ⅸ度

（9 度），与芦山 7.0 级地震和九寨沟 7.0 级地震最高烈度一

致，但Ⅸ度（9 度）区面积比芦山和九寨沟地震分别大 72和

141 平方公里，地震烈度高、震源浅、能量强、余震多，影

响广，破坏力巨大。

二是地质复杂，灾害发育。震区位于鲜水河断裂带磨西

活动断裂附近，具有地震多发频发的构造条件，地质构造复

杂，且叠加强烈的地震动地形效应等不利影响，岩体极为破

碎，地震前崩塌、滑坡等地灾隐患，点多面广，为地质灾害

高发区。

三是地貌特殊，地形艰险。震区地处横断山脉，是典型

的高山峡谷区，区域高山林立、谷深壁陡、沟壑纵横，具有

高差大、坡面短、岩体破碎等特殊地貌。公路全线穿行于高

山峡谷中，两侧均为悬崖峭壁，修筑环境极其艰险复杂。

（三）灾损情况

根据灾损调查统计，此次地震甘孜境内交通基础设施受

损总金额 16.47亿元，其中高速公路 2.88亿元，干线公路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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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农村公路 4.79 亿元。震中泸定县及海螺沟管理局交通

灾损 14.23亿元，占甘孜境交通灾损总额的 86.4%。

表 4 公路灾损情况统计表

类别 合计 泸定 康定 海螺沟管理局 道孚 九龙 丹巴 雅江

高速

公路
28788.6 24962.6 3826.0 -- -- -- -- --

干线

公路
87996.3 28868.6 13502.8 44954.7 670.2 -- -- --

农村

农路
47915.1 30884.5 2707.3 12598.8 344.2 759.6 262.9 357.7

合计 164700 84715.7 20036.1 57553.5 1014.5 759.6 262.9 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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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9·5”泸定地震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州委、

州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部署要求，紧扣灾区战略位

置重要、地形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等特

点，充分借鉴汶川、芦山、九寨沟等灾后恢复重建的成功经

验，加快构建多通道生命线和抢险救灾环线网络，提升区域

路网抗灾能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全面恢复或超过灾前水平，

为灾区建设生活富裕、生态优美、城乡协调、社会和谐的新

家园提供坚实的交通基础支撑。

（二）基本原则

立足长远，着眼当前。远期着眼于提升路网永久性安全，

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为目标，争取实施一批全局性、标志性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灾区路网韧性和服务水平。近期统

筹考虑恢复重建需要，以“保通、保运、保安全”为重点，

以保障海螺沟 5A 景区重新开营为目标，集中力量推进损毁

严重、安全隐患突出路段恢复建设，尽快恢复物资运输通道。

公水并重，综合施策。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优势，统

筹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农村公路、运输站场和水运码头的

布局建设，以公路交通运输通道为主，水上应急联系通道为

辅，水陆并进，多进多出，构建多方向、多方式、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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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线和抢险救灾环线网络，提高路网整体保障能力和均等

化服务水平。

创新理念，科学重建。综合考虑地形地质条件、环境承

载能力和旅游资源特点，注重交通恢复重建与乡村振兴、生

态保护和文化旅游开发有机衔接，坚持永临结合，避免重复

建设，科学把握技术标准、建设方案和建设规模，尽量利用

原有公路设施并恢复路线功能。

确保安全，坚守底线。以保障基本通行安全为首要前提，

集中重建力量，攻坚安全隐患严重的区域。强化安全防护，

以提高抗灾能力和工程安全、运营安全为重点，有效避让和

整治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大限度提高公路建设和后期运营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地质病害特别严重路段，局部改线、另辟

新线或以隧道化方式解决。

（三）重建目标

总体目标：按“一年恢复，三年重建”规划实施交通基

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显著提升交通设施抗灾能力和服务水

平，实现“生命通道联网不断，应急运输水陆并进，抗灾防

灾保障有力”，为灾区群众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恢复阶段达到或超过震前安全水平，重建后超过震前安

全水平。

2022 年底前，完成抢通保通。除极重灾区个别通组道路

外，受损断道公路和海螺沟景区公路基本实现抢通，完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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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路段地质灾害排查和应急处置，为灾区群众重建家园和公

路、旅游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提供运输通道；全面启动、加快

推进恢复重建项目前期工作，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恢复重建

项目。

1 年恢复基本功能。2023 年底前，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

面开工，所有农村公路、运输场站修复工作全面完成。康定

过境高速公路建成通车，G662、S217、S434 等恢复重建类

项目建设全面推进，公路防灾抗灾保障能力达到或超过震前

水平。

3 年完成重建任务。2025 年底前，全面完成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灾后重建，加快推进发展提升类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泸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康新高速加快建

设，两康高速、八美至炉霍高速公路力争开工，沿大渡河建

成高抗灾标准交通干线，重点区域形成多通道生命线交通网，

交通基础设施全面恢复并超过震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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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任务

统筹考虑恢复重建和提升发展需要，远近结合，规划建

设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构建高速公路、干线公路、

农村公路、应急运输等多层级、一体化生命线通道网络，全

面改善提升灾区运输服务条件。

（一）延伸高速公路网

全面推动高速公路复工复产。全面推动 G4218康定过境

段高速、S73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复工复产，确保 2023 年底

康定过境段高速建成通车，力争 2025 年底泸石高速建成通

车，与 G4218 雅安至康定和 G5 雅安至西昌一并形成雅安—

泸定—石棉高速公路环线，核心灾区实现双向进出，有效提

升对外通道可靠性和物资运输效率。

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延伸覆盖。加快 G4218 康定至新都桥

段高速公路建设，积极推进 G0615 新都桥至八美高速公路、

S87 八美至炉霍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并力争开工建设，促进高

速公路向甘孜腹地延伸，提升地震一类危险区应对地震等重

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能力。

专栏 1 高速公路重点项目

1.加快建设类项目：S73 泸定至石棉高速、G4218 康定过境段高

速公路、G4218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共计 157公里。

2.发展提升类项目：G0615 新都桥至八美高速公路、S87 八美至

炉霍高速公路，共计 19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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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畅通干线公路网

围绕提高核心灾区普通国省道和重要景区干线公路抗

灾能力，加快推进 G662 泸定至石棉界段、S217泸定至石棉

界段、S434 康定至金光段等普通国省道项目和海螺沟通景公

路项目灾后恢复重建，形成贯穿核心灾区的多通道交通走廊。

以恢复国省干线公路受损设施既有功能为目标，依据国

省干线公路基础设施地震灾损评估统计情况，全面推进受损

路段灾害治理，确保 2023 年底前基本完成灾害处置，保障

干线公路安全通畅。

满足近期“保通、保运、保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区域公路网络，增强路网的可靠性，着力推进 S434 雅家

埂隧道、G318 折多山隧道、G549九龙至石棉公路等既有项

目建设，多方向多通道完善区域干线公路网。

围绕泸定县城、甘孜新区、海螺沟景区、燕子沟景区等

重要节点，规划研究泸定县田坝至燕子沟镇段、泸定县海螺

沟景区至燕子沟景区段、S434 甘孜新区过境段、S217 得妥

至王岗坪段（泸定境）等项目并择机实施，形成区域干线公

路迂回通道。同时将灾后重建规划与“十四五”交通运输发

展规划及中期调整相衔接，储备一批干线公路生命通道项目，

提升灾害多发区域路网韧性和应急保障能力。

专栏 2 干线公路重点项目

1.恢复重建类项目：G662泸定境、S217泸定境、S434康定市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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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街道至泸定县得妥镇段、泸定县磨西镇至海螺沟三号营地段灾后恢

复重建工程，共计 180 公里。

2.灾害治理类项目：G318 线二郎山隧道至鸳鸯坝段、S433 线牛

背山至冷碛段、S434线塔公至康定段、S217 线孔玉至瓦斯沟口段、

G318 线鸳鸯坝至高尔寺隧道段、G248 线八美至沙德段、G248 线八

美至橡皮山段灾害治理项目，共计 564公里。

3.加快建设类项目：S434雅家埂隧道、G318 折多山隧道、G549

石棉（雅安界）至九龙段新建工程，共计 143公里。

4.发展提升类项目：S434甘孜新区过境（磨西镇至燕子沟镇）段、

S217泸定县得妥镇（南头村至石棉界）段、S433雅安市荥经县至泸

定县冷碛镇段、S435 泸定县兴隆镇至汉源县三交乡（雅安界）段、

S432雅安市宝兴县至康定市河口大桥段、S569康定市甲根坝乡至贡

嘎山乡、S542 九龙县洪坝乡至石棉界段、S542九龙县洪坝乡至乌拉

溪镇、G662（原 S217）康定姑咱镇至丹巴县段、S571丹巴县东谷镇

至道孚县龙灯乡段、S572道孚县玉科镇至丹巴章谷镇段、G549线九

龙县城至稻城县城段、G663 雅江县麻郎措至江中堂（凉山界）段、

泸定县泸桥镇（田坝）至燕子沟镇段、泸定县海螺沟景区至燕子沟景

区段新改建工程，共计 1102公里。

（三）完善农村公路网

加快修复整治农村公路受损路段，提升灾害点位抗灾保

畅能力。一般灾损道路结合养护工程，以恢复原有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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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道路灾害治理和安保工程恢复重建，力争 2023 年底前

完成除极重灾区个别通村道路外，受损农村公路基本恢复畅

通。

针对处于 9 度地震烈度区范围内，受灾严重、恢复成本

高的磨岗岭村、青岗坪村、共和村、磨子沟村、联合村、紫

雅场村、发旺村等重要通村公路，以及 X012 贡田路等重要

通乡公路，在恢复重建基础上综合考虑适度提升，按四级公

路标准实施新、改建，提升抗灾能力。

围绕提升农村公路机动性和路网韧性，统筹恢复重建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交旅融合等长远发展需要，

结合“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一批畅通联网

的农村公路建设，强化局部区域互联互通。

专栏 3 农村公路重点项目

1.恢复重建类项目：泸定县湾东村、紫雅场村、发旺村、磨岗岭

村、青岗坪、共和村、磨子沟村通村公路，康定市 X012 贡田路（贡

嘎山镇至石棉界）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共计 103 公里。

2.灾害治理类项目：泸定县灾损农村公路 575.8 公里，海螺沟管

理局灾损农村公路 88.4 公里，康定市灾损农村公路 186.7 公里，九龙

县灾损农村公路 24.0公里，丹巴县灾损农村公路 3.2公里，雅江县灾

损农村公路 29.3 公里，道孚县灾损农村公路 95.6 公里，共计 1003公

里。

3.发展提升类项目：泸定县南头村至发旺村公路、泸定县泸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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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安大桥至脚乌村段）、泸定县天泸路（垭口至别拖段）、康定市

X004 雅拉乡至孔玉乡段、康定市 X006 瓦泽乡至雅江祝桑乡段新改

建工程，共计 165公里。

（四）健全应急运输网

加快应急物流体系建设，增强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在海

螺沟规划建设应急物资中转站，兼顾旅游集散、农村客运等

功能，平时作为旅游集散中心、农村客运站，抢险时作为应

急物资接驳站。同时结合区域内乡镇综合服务站、村级公共

服务场所，形成直达农村末端的应急运输网，提高应急物资

分发和配送能力，实现区域物资调运全覆盖。

构建公水并进的多层次应急运输网。积极开辟上水上运

输通道，沿大渡河科学布局应急码头，在大岗山电站库区建

设得妥码头、紫雅场村码头，同步购置船舶和建设航道配套

设施，建设规模和标准综合考虑满足灾后物资运输、居民临

时出行和库区水上旅游项目开发需要。

专栏 4 应急运输重点项目

场站：泸定县海螺沟应急物资中转站、泸定县客运招呼站。

码头：泸定县得妥码头、紫雅场村码头及航道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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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效果

规划实施完成后，灾区交通交通基础设施整体服务能力

将恢复或超过震前水平，抗灾救灾及应急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具体表现如下：

抗灾能力整体提升。公路及场站设施全面修复，重要干

线公路技术指标明显改善，安防设施进一步完善，设防标准

和抗灾能力全面提升，确保“小震不断，中震可修，大震不垮”，

路网整体状况超过灾前水平。

路网韧性显著增强。灾区生命交通网络基本建成，灾区

公路成环成网，每个市县拥有四个及以上方向生命线公路，

互联互通水平明显提升。湾东村、紫雅场村等严重受灾村镇

断道公路全面消除，海螺沟景区实现多方向、高等级公路覆

盖，安全性、可靠性显著增强。

应急体系更加健全。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常

态化，重点区域地质灾害得到有效治理、合理避让，核心灾

区形成公水应急通道双重保障。安全监测预警手段更加丰富，

应急保障方案更加完善，风险防范和损失补偿等作用有效发

挥，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高。

服务支撑保障有力。公路通行能力有效提升，通景公路

进一步畅通，主题特色鲜明突出，大贡嘎等重点区域形成旅

游环线，旅游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游客旅游便捷性、舒适度、

安全感显著增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20

七、资金需求与筹措方案

——恢复重建项目资金

普通国省道路、重要干线、农村公路、运输场站和水运

设施等恢复重建任务涉及投资约 21.5 亿元。其中，普通国省

道重建投资 10.55亿元；重要干线公路重建投资 6.95 亿元；

农村公路重建投资为 3.76 亿元；运输场站 0.10 亿元；水运

设施 0.15 亿。其资金平衡方案为：

表 5 恢复重建项目资金平衡表

序号 专项
建设投资（单位：万元）

总计 部省补助 地方自筹 社会投资

合计 215126 143869 71257 \

1 普通国省道 105480 89122 16358 \

2 重要干线 69500 32330 37170 \

3 农村公路 37639 19920 17718.8 \

4 运输场站 1010 1000 10 \

5 水运设施 1497 1497 \ \

——灾害治理项目资金

普通国省道路、农村公路灾害治理任务涉及投资约 6.34

亿元。其中，普通国省道灾害治理投资 2.06亿元；农村公路

灾害治理投资为 4.28亿元。其资金平衡方案为：

表 6 灾害治理项目资金平衡表

序号 专项
建设投资（单位：万元）

总计 部省补助 地方自筹 社会投资

合计 63405 14970 48436 \

1 普通国省道 20567 \ 20567 \

2 农村公路 42839 14970 27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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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项目资金

加快建设项目中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路已列入规划，

资金已平衡。

——规划发展类项目资金

已在相关路网规划中的规划发展类项目，加快推进项目

前期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择机实施；尚未纳入相关路

网规划项目，积极开展规划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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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现状

1.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质量报告书》（2021 年

度），2021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环境质量状况良好。2021 年，

全州 14 个国控考核断面中，Ⅰ、Ⅱ类水质断面占比达 100%，

无Ⅲ类及以下水质断面；全州 6 个省控考核断面中水质断面

均为Ⅱ类水质断面，无Ⅲ类、Ⅳ类水质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达 100%；全州 4 个地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断面中Ⅰ、Ⅱ水质

断面各占 2 个，无Ⅲ类、Ⅳ类及以下水质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达 100%；全州 37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断面中Ⅱ水质

断面 36 个，Ⅰ类水质断面 1 个，无Ⅲ类、Ⅳ类及以下水质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全州 78 个乡镇级（含村）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断面水质Ⅱ类水质 72 个，Ⅰ类水质断面 5 个，Ⅲ

类水质断面 1 个，无Ⅳ类及以下水质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州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全年 365 天，优良天数比例

达 100%。全州各类声环境质量功能区达标。

2.生态环境敏感目标

甘孜州共有自然保护区 44 个、风景名胜区 4 个、湿地

公园 16 个、森林公园 10个、地质公园 3 个、草原公园 2 个、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 个、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1 个、县级

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约 100 余个、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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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65.4 平方公里（占辖区面积 46.61%）。

（二）环境影响分析

1.规划生态影响分析

规划恢复重建的公路、普通国省道等陆路交通线网涉及

面积大。通过空间位置分析，本次恢复重建 9 个项目涉及贡

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 个项目涉及四川海螺沟国家地质

公园，7 个项目涉及四川海螺沟国家森林公园或四川省二郎

山森林公园，3 个项目涉及泸定县贡嘎东湖省级湿地公园，8

个项目涉及四川贡嘎山风景名胜区，15 个项目涉及大雪山生

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大部分项目同时涉及

多个保护区。通过进一步的路线空间缓冲分析，规划恢复重

建中的新建项目涉及保护地的，可通过选址选线时的方案优

化实现对生态环境敏感目标的有效避让；对以原路改建或重

建的项目需在满足安全、保通等基础上采取对生态环境影响

小的工程形式。

2.环境影响分析

水环境影响分析。本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涉及的公路

运营后将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可能改变部分流域水环境格

局，虽在妥善处理情况下总体影响不大，但需引起高度重视，

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避让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等重要水环境保护目标，切实加强重要水域的生态环境风险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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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影响分析。本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新建项目

按既有排放水平测算，规划实施后排放量将有一定增长，在

进一步强化机动车污染治理的情况下，公路运营期间不会对

沿线环境空气质量和重要的大气功能区造成明显影响。且考

虑未来交通运输装备排放标准的不断加严，单位排放强度的

不断降低，交通排放总量将会进一步大幅削减，总体大气污

染排放影响较小。

噪声环境影响。经分析，本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的公

路项目尤其是高速公路项目在距交通基础设施中心线 200米

处，昼间噪声基本可以达标，但夜间噪声可能超标，在采取

声屏障等声环境保护措施后影响可以减轻。总体上看，综合

考虑选线避让、路线因素、路基因素、障碍物因素和防噪设

施有效性后，规划实施引起的噪声环境影响较小。

（三）承载力分析

本次规划多为既有道路恢复重建，新增占地较少，不会

对土地资源承载力造成影响，实施过程中还可能通过采取隧

道、桥梁等工程措施进一步强化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总体上，

能耗、碳排放和用水量对于规划实施影响较小，基本协调。

（四）协调性、一致性分析

本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9·5”泸定地震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的部署要求，

但规划实施将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等造成一



25

定影响，下一步需与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单”、生态保护

规划等相关规划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协调衔接，努力提高规划

方案的环境友好度。

（五）环境合理性分析

本次规划多为对灾后受损道路进行恢复重建，对因地震

产生的泥石流、滑坡等进行治理，有助于项目区水土流失防

治，总体上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发

展，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要求。

（六）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从空间管制规避环境影响和生态破坏，所有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要求。

依据空间管制红线实行分级分类管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地、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实行有限准入的原则，

严格限制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建设活动。推进绿色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将绿色交通标准纳入环境准入的门槛条件。严格

建设项目用地标准控制，大力推广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合

理利用资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自然资源保护。严格

控制水资源利用总量，提高交通基础设施节水水平。加强对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按照环境质量不断优化的基本原则，以改善环境质量为

目标，衔接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管理要求，严格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质量底线管理。在建设期，关注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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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下水、取弃土场的污染；在运营期，关注运输产生的

大气和噪声污染，防范水环境风险。

（七）评价结论

规划以“安全、创新、环保”的恢复重建理念，对甘孜州

受“9·5”泸定地震灾后的高速公路、重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

以及灾毁运输场站、码头及航道配套设施进行了因地制宜地

重建方案规划，确保了通道安全提升，加快推动了一批灾后

恢复重建重点项目建设，有效增强了区域路网安全保障能力。

规划与已经发布的“三线一单”等有效衔接，符合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和交通强国发展战略的具体要求。规划的恢复重建项

目或灾损治理项目实施对甘孜州灾后生态系统有积极的修

复作用，新建的发展提升项目和规划发展项目可能对生态环

境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占用、生态影响和污染排

放三个方面。即：需要消耗一定的土地、通道资源，消耗能

源并产生碳排放；可能对局部陆生和水生生态产生一定影响，

对部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

敏感目标以及生态保护红线产生一定空间影响；产生的废气、

污水、噪声等污染物，可能对环境和人群健康带来一定损害。

经综合论证，规划重点任务、重建目标等环境合理性较

充分，资源能源消耗、生态影响和环境影响总体符合“生态保

护红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环境准入清单”的基

本要求，重建时间安排合理。通过严格实施规划和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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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落实“三线一单”要求，加强交通基础设

施节能环保和风险防控能力，规划实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

总体可控。在严格落实规划评价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集约利用资源，最大限度避让环境敏感区，严格控制环境污

染的前提下，规划实施不存在重大资源环境制约因素。从环

境保护角度考虑，规划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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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甘孜州人民政府和各市、县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要

切实担负起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做好各项协调工作。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作为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的具体实施主体，要切实抓好项目实施工作，确保

恢复重建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二）规范项目管理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规范项目前期工作程序，科学

论证比选技术方案。精心组织项目实施，认真履行项目管理

程序，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

工程监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确保重建项目工程质量，力争把

灾后重建项目做成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三）强化要素保障

建立交通与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

业竹业、应急管理、乡村振兴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严格

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指导，适当

简化前期工作审批程序，优先保证重建项目的建设用地，积

极争取国省补助资金。

（四）严格监督检查

加强灾后恢复重建目标管理，严格目标考核制度，逗硬

项目计划执行的跟踪督查检查工作。加强对重建资金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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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和全社会监

督，确保重建工作有序高效、清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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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及附图

附表 甘孜州“9·5”泸定地震交通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

建项目表

附图 1 “9·5”泸定地震公路受损情况图

附图 2 “9·5”泸定地震交通规划图

附图 3 “9·5”泸定地震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图

附图 4 “9·5”泸定地震重要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图

附图 5 “9·5”泸定地震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图

附图 6 “9·5”泸定地震运输场站及水运设施建设项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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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恢

复
重

建
7
-
9
度

恢
复

重
建

2
0
2
2
 

2
0
2
3
 

1
0
 

1
0

灾
毁

设
施

1
4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泸
定

县
海

螺
沟

应
急

物
资

中
转

站
9
度

新
建

2
0
2
3
 

2
0
2
4
 

1
0
0
0
 

1
0
0
0
 

省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交

通
项

目

（
五

）
水

运
设

施
1
4
9
7
 

1
4
9
7
 

1
5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泸
定

县
得

妥
码

头
、

紫
雅

场
码

头
及

航
道

配
套

设
施

新
建

2
0
2
2
 

2
0
2
3
 

1
4
9
7
 

1
4
9
7
 

省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交

通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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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 （
州

）

县

（
市

区
）

项
目

名
称

受
损

情
况

烈
度

区
建

设
性

质

拟
重

建
后

等

级

（
规

划
等

级
）

建
设

里
程

（
公

里
）

建
设

年
限

投
资

估
算

 
 
 
 
 
 
 
 
 
 
 

（
万

元
）

规
划

期
投

资
 
 
 
（

万

元
）

备
注

受
灾

里
程

 
 
 

（
公

里
）

受
灾

金
额

 
 

（
万

元
）

开
工

时

间

完
工

时

间

二
、

灾
害

治
理

类
项

目
1
5
6
7
 

5
0
4
0
4
 

1
5
6
7
 

6
3
4
0
5
 

6
3
4
0
5
 

（
一

）
普

通
国

省
道

5
6
4
 

1
8
6
9
7
 

5
6
4
 

2
0
5
6
7
 

2
0
5
6
7
 

1
6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G
3
1
8
线

二
郎

山
隧

道
至

鸳
鸯

坝
段

5
3
.
1
 

2
1
0
0
 

6
度

、
7

度
灾

损
整

治
二

级
5
3
.
1
 

2
0
2
2
 

2
0
2
3
 

2
3
1
0
 

2
3
1
0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1
7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S
4
3
3
线

牛
背

山
至

冷
碛

段
3
2
.
7
 

2
4
2
6
 

7
度

灾
损

整
治

三
级

3
2
.
7
 

2
0
2
2
 

2
0
2
3
 

2
6
6
9
 

2
6
6
9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1
8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S
4
3
4
线

塔
公

至
康

定
段

1
2
8
.
5
 

3
6
9
6
 

6
度

灾
损

整
治

三
级

1
2
8
.
5
 

2
0
2
2
 

2
0
2
3
 

4
0
6
6
 

4
0
6
6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1
9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S
2
1
7
线

孔
玉

至
瓦

斯
沟

口
段

2
8
.
5
 

1
8
9
1
 

6
度

灾
损

整
治

三
级

2
8
.
5
 

2
0
2
2
 

2
0
2
3
 

2
0
8
0
 

2
0
8
0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0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G
3
1
8
线

鸳
鸯

坝
至

高
尔

寺
隧

道
段

1
1
8
.
7
 

2
9
2
0
 

6
度

灾
损

整
治

二
级

1
1
8
.
7
 

2
0
2
2
 

2
0
2
3
 

3
2
1
2
 

3
2
1
2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1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道
孚

县
G
2
4
8
线

八
美

至
沙

德
段

1
8
2
.
9
 

4
9
9
4
 

6
度

灾
损

整
治

二
级

1
8
2
.
9
 

2
0
2
2
 

2
0
2
3
 

5
4
9
3
 

5
4
9
3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2

甘
孜

州
道

孚
县

G
2
4
8
线

八
美

至
橡

皮
山

段
1
9
.
8
 

6
7
0
 

6
度

灾
损

整
治

三
级

1
9
.
8
 

2
0
2
2
 

2
0
2
3
 

7
3
7
 

7
3
7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
二

）
农

村
公

路
1
0
0
3
 

3
1
7
0
7
 

1
0
0
3
 

4
2
8
3
9
 

4
2
8
3
9
 

2
3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泸
定

县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5
7
5
.
8
 

2
2
9
4
5
 

6
-
9
度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5
7
5
.
8
 

2
0
2
2
 

2
0
2
3
 

3
2
1
2
3
 

3
2
1
2
3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4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海
螺

沟
管

理
局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8
8
.
4
 

4
3
3
0
 

7
-
9
度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8
8
.
4
 

2
0
2
2
 

2
0
2
3
 

6
0
6
2
 

6
0
6
2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5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康
定

市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1
8
6
.
7
 

2
7
0
7
 

6
度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1
8
6
.
7
 

2
0
2
2
 

2
0
2
3
 

2
8
4
2
 

2
8
4
2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6

甘
孜

州
九

龙
县

九
龙

县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2
4
.
0
 

7
6
0
 

6
度

及
以

外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2
4
.
0
 

2
0
2
2
 

2
0
2
3
 

7
9
8
 

7
9
8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7

甘
孜

州
丹

巴
县

丹
巴

县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3
.
2
 

2
6
3
 

6
度

及
以

外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3
.
2
 

2
0
2
2
 

2
0
2
3
 

2
7
6
 

2
7
6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8

甘
孜

州
雅

江
县

雅
江

县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2
9
.
3
 

3
5
8
 

6
度

及
以

外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2
9
.
3
 

2
0
2
2
 

2
0
2
3
 

3
7
6
 

3
7
6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2
9

甘
孜

州
道

孚
县

道
孚

县
灾

损
农

村
公

路
9
5
.
6
 

3
4
4
 

6
度

及
以

外
灾

后
重

建
四

级
9
5
.
6
 

2
0
2
2
 

2
0
2
3
 

3
6
1
 

3
6
1
 

以
灾

损
为

基
础

，
总

体
规

模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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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 （
州

）

县

（
市

区
）

项
目

名
称

受
损

情
况

烈
度

区
建

设
性

质

拟
重

建
后

等

级

（
规

划
等

级
）

建
设

里
程

（
公

里
）

建
设

年
限

投
资

估
算

 
 
 
 
 
 
 
 
 
 
 

（
万

元
）

规
划

期
投

资
 
 
 
（

万

元
）

备
注

受
灾

里
程

 
 
 

（
公

里
）

受
灾

金
额

 
 

（
万

元
）

开
工

时

间

完
工

时

间

三
、

加
快

建
设

类
项

目
2
7
 

2
8
7
8
8
 

3
0
0
 

3
7
8
2
0
0
0
 

2
1
1
7
5
0
0
 

（
一

）
高

速
公

路
2
7
 

2
8
7
8
8
 

1
5
7
 

2
9
9
0
0
0
0
 

1
7
3
2
0
0
0
 

3
0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S
7
3
泸

定
至

石
棉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
甘

孜
段

）
2
6
.
4
 

2
4
9
6
2
 

6
-
9
度

在
建

高
速

6
0
.
0
 

2
0
2
1
 

2
0
2
5
 

1
0
2
0
0
0
0
 

4
0
0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续
建

项
目

3
1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G
4
2
1
8
康

定
过

境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0
.
1
 

3
8
2
6
 

6
度

在
建

高
速

1
8
.
0
 

2
0
2
0
 

2
0
2
3
 

3
2
0
0
0
0
 

1
2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续
建

项
目

3
2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G
4
2
1
8
康

定
至

新
都

桥
段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6
度

在
建

高
速

7
9
.
0
 

2
0
2
2
 

2
0
2
6
 

1
6
5
0
0
0
0
 

1
3
2
0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新
开

工
项

目

（
二

）
普

通
国

省
道

1
4
3
 

7
9
2
0
0
0
 

3
8
5
5
0
0
 

3
3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泸
定

县
S
4
3
4
雅

家
埂

隧
道

新
建

工
程

7
度

新
建

二
级

9
.
5
 

2
0
2
3
 

2
0
2
7
 

2
2
4
0
0
0
 

1
4
5
5
0
0
 

3
4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G
3
1
8
折

多
山

隧
道

新
建

工
程

6
度

新
建

二
级

9
.
8
 

2
0
1
9
 

2
0
2
3
 

1
4
8
0
0
0
 

2
0
0
0
0
 

“
十

三
五

”
涉

藏
规

划

3
5

甘
孜

州
九

龙
县

G
5
4
9
石

棉
（

雅
安

界
）

至
九

龙
段

新
建

工
程

6
度

、
7

度
新

建
三

级
1
2
3
.
7
 

2
0
2
2
 

2
0
2
7
 

4
2
0
0
0
0
 

2
2
0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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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 （
州

）

县

（
市

区
）

项
目

名
称

受
损

情
况

烈
度

区
建

设
性

质

拟
重

建
后

等

级

（
规

划
等

级
）

建
设

里
程

（
公

里
）

建
设

年
限

投
资

估
算

 
 
 
 
 
 
 
 
 
 
 

（
万

元
）

规
划

期
投

资
 
 
 
（

万

元
）

备
注

受
灾

里
程

 
 
 

（
公

里
）

受
灾

金
额

 
 

（
万

元
）

开
工

时

间

完
工

时

间

四
、

发
展

提
升

类
项

目
1
4
5
8
 

6
1
2
8
2
9
8
 

（
一

）
高

速
公

路
1
9
0
 

3
6
9
6
0
0
0
 

3
6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道
孚

县
G
0
6
1
5
新

都
桥

至
八

美
段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6
度

新
建

高
速

4
9
.
0
 

8
7
0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加
快

前
期

项
目

3
7

甘
孜

州

道
孚

县

炉
霍

县
S
8
7
八

美
至

炉
霍

段
高

速
公

路
工

程
6
度

新
建

高
速

1
4
0
.
8
 

2
8
2
6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储
备

项
目

（
二

）
普

通
国

省
道

1
0
1
3
 

2
1
6
7
7
5
8
 

3
8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S
4
3
4
甘

孜
新

区
过

境
（

磨
西

镇
至

燕
子

沟
镇

）
段

改
线

工
程

8
度

、
9

度
新

建
二

级
1
7
.
5
 

1
2
0
0
0
0
 

泸
定

、
燕

子
沟

和
磨

西
第

二
通

道
和

生
命

救

援
通

道
；

服
务

甘
孜

新
区

发
展

。

3
9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S
2
1
7
泸

定
县

得
妥

镇
（

南
头

村
至

石
棉

界
）

段
新

建
工

程

7
度

、
8

度
新

建
三

级
1
3
.
5
 

1
2
0
5
0
0
 

大
岗

山
库

区
两

岸
生

命
救

援
通

道
；

大
渡

河

西
岸

经
济

发
展

新
通

道
。

4
0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S
4
3
3
雅

安
市

荥
经

县
至

泸
定

县
冷

碛
镇

段
改

建
工

程
7
度

、
8

度
新

改
建

三
级

3
8
.
0
 

4
5
6
0
0
 

十
四

五
规

划
提

升
改

造
项

目

提
升

泸
定

东
向

生
命

通
道

4
1

甘
孜 州

泸
定

县
S
4
3
5
泸

定
县

兴
隆

镇
至

汉
源

县
三

交
乡

（
雅

安
界

）
段

改
建

工
程

7
度

、
8

度
新

改
建

二
、

三
级

2
5
.
0
 

3
8
8
0
0
 

十
四

五
规

划
提

升
改

造
项

目

提
升

泸
定

东
向

生
命

通
道

4
2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S
4
3
2
雅

安
市

宝
兴

县
至

康
定

市
河

口
大

桥
段

改
建

工
程

6
度

新
改

建
三

级
6
9
.
4
 

7
6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4
3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S
5
6
9
康

定
市

甲
根

坝
乡

至
贡

嘎
山

乡
改

建
工

程
6
度

新
改

建
三

级
9
5
.
3
 

8
8
2
5
8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4
4

甘
孜 州

九
龙

县
S
5
4
2
九

龙
县

洪
坝

乡
至

石
棉

界
段

改
建

工
程

8
度

新
改

建
三

级
1
4
.
0
 

1
6
0
0
0
 

省
“

十
四

五
”

规
划

4
5

甘
孜 州

九
龙

县
S
5
4
2
九

龙
县

洪
坝

乡
至

乌
拉

溪
镇

改
建

工
程

新
改

建
三

级
1
2
0
.
4
 

1
3
0
0
0
0
 

省
道

网
布

局
规

划
项

目

4
6

甘
孜

州
康

定
市

丹
巴

县
G
6
6
2
（

原
S
2
1
7
）

康
定

姑
咱

镇
至

丹
巴

县
段

改
建

工
程

6
度

改
建

三
级

1
0
7
.
0
 

7
4
9
0
0
 

国
家

公
路

网
规

划
（

2
0
2
2
-
2
0
3
5
）

4
7

甘
孜

州
丹

巴
县

道
孚

县

S
5
7
1
丹

巴
县

东
谷

镇
至

道
孚

县
龙

灯
乡

段
公

路
改

建
工

程

6
度

及
以

外
改

建
三

级
7
2
.
0
 

7
5
0
0
0
 

省
道

网
布

局
规

划
项

目

4
8

甘
孜

州
丹

巴
县

道
孚

县
S
5
7
2
道

孚
县

玉
科

镇
至

丹
巴

章
谷

镇
段

改
建

工
程

6
度

以
外

改
建

三
级

1
1
4
.
0
 

1
6
0
0
0
0
 

省
道

网
布

局
规

划
项

目

4
9

甘
孜

州
九

龙
县

理
塘

县
G
5
4
9
线

九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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